附件2

全国检察机关第十次“双先”评选表彰活动
拟推荐表彰对象简要事迹

宁乡市人民检察院简要事迹：
五年来，宁乡市人民检察院以实施“建精美机关、育精英人才、办精品案件、创精彩业绩”战略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，荣获19项国家、省级集体荣誉。提高政治站位，每年报告重大案（事）件20件以上，获长沙市委“创新实干、担当有为”领导班子表彰。与长沙军事检察院共建军地检察宣教基地，联合省、市检察院支部开展“赓续红色基因、党建融合业务”活动。主动融入大局，会签全省首份惩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协作意见，奥运特许商品保护案获评长沙知识产权检察典型案例。打造全省十佳职务犯罪检察团队“清风蓝”，承办“4·29”望城自建房倒塌渎职系列案。践行为民司法，军属救助案获评最高检司法救助协作典型案例，听证入选省委“基层改革探索100例”，蝉联全国“文明接待室”，获评全省“群众最满意的基层检察院”。为法治担当，获评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“利剑护蕾”专项行动先进集体，连续三年办出最高检典型案例，综合业务考评位居全省第三。打造过硬队伍，培育出全国未成年人检察、案管业务能手和全省“十佳”公诉人，干警荣获省五一奖章、省青年岗位能手、省巾帼标兵，13人入选省、市检察人才库。


何秋花简要事迹：
何秋花，女，汉族，1982年8月出生，醴陵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、副检察长、一级检察官。该同志担当作为扬正气，恪尽职守，积极主动承办疑难复杂重大案件，办理涉黑恶案件8件70人，审核把关并指导办理涉黑恶类案件42件 253人，追捕、追诉犯罪嫌疑人30人，纠正侦查活动违法2件，在检察环节发现和移送涉黑涉恶线索21条、“保护伞”线索16条。她带领的团队于2021年获评全国检察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优秀集体。温情司法暖民心，用心用情办好每一起案件，带领团队公开审查案件50余件，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人民监督员等参与检察听证。先后办理案件570余件，审核把关案件5100余件，无一起案件被判无罪，无一起案件引发涉检上访。坚守初心做表率，自觉加强党性锻炼，学思践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，严格执行“三个规定”，树立了清正廉洁、秉公执法的检察官形象。2021年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期间，被推荐为湖南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英模先进人物代表，参与了英模事迹报告团巡回报告。2022年，被中共株洲市委确定为党的二十大代表候选人推荐提名人选。

[bookmark: _GoBack]吴浪平简要事迹：
    吴浪平，女，汉族，1978年8月出生，娄底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、一级检察官。近年来，该同志先后被评为“全国检察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优秀个人”“湖南省优秀办案检察官”，荣立二等功2次、三等功3次、嘉奖4次。办案团队荣立集体二等功1次，负责的部门2023年获评“全国巾帼文明岗”。该同志政治立场坚定，对党绝对忠诚。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思想武装头脑，对党忠诚，甘于奉献。2020年，克服多重困难，高质效办理了全国扫黑办督办的尚某军等23人涉黑专案。扎实勤勉肯干，工作业绩突出。从检18年共办理刑事案件1100余件，涵盖全国有重大影响的“高广投”专案、“4.17”专案等一批大要案，近5年有6案被评为全国或全省典型案件、优秀案件。心怀为民情怀，恪守公平正义。把“人民”和“正义”刻在心里，落在每一起案件上。办理李某故意伤害案时，死者父亲数次威胁，但她心怀正义，依法以正当防卫对李某作绝对不诉，同时她又最大限度释放司法温度，用温情将当事人感化，最终做到案结事了人和，该案被评为湖南省检察机关“十大优秀案件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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